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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背景

2

4 6

753

2000.10
新航空難

2002.05
2014.07
澎湖空難

2015.02
南港空難

1

1994.04
名古屋空難
1998.02
大園空難
1998.03
國華空難

9

1998.05
成立

航空器飛航安全
委員會

2001.05.23
行政院飛航安全

委員會

2012.05.20
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

8

2018.10.21
普悠瑪重大事故

2019.08.01
國家運輸安全
調查委員會

類別 通報案件 立案調查

航空 64 12

水路 715 184

鐵道 1872 25

公路 128 11件

截至2022.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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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職掌

調查重大事故 提出改善建議 提升調查技術 執行預防性研究

• 調查航空、水路、鐵道、公路 之運輸事故

• 發覺肇因及風險因素提出改善建議

•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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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架構

編制員額 90 人

• 政務人員5人

• 聘用調查員65人

• 行政人員20人



6

調查目的

• 運輸事故調查法第5條：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，旨
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，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。

• 運安會獨立行使職權，有關機關本於其職權所為之調查及處
理作業，不得妨礙運安會之調查作業。

• 經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評估後，得考量調查之公正性、需求
性及專業性，於必要時，尋求外國專業運輸安全調查機關
（構）協助之。

• 運安會之調查報告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。



7獨立事故調查

平行調查

司法調查 監察調查

參與式調查

7

安全調查 安全監理 安全管理

法務部
司法院

法律追溯 彈劾/糾舉

監察院

避免類似
事故再發生

監理違法
懲處

公司違規
懲處

刑法
及相關法律

監察法

運安會
監理單位
直轄市政府

營運機構

調查法規 監理法規 安全法規

各國授權代表、受調查單位、
運輸設計製造商、專業工會/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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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事故調查範圍

• 重大公路事故指汽車於道路運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 汽車運輸業發生行車事故，造成人員死亡逾3人，或死亡及傷
害逾10人，或傷害逾15人。

 汽車運輸業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、燃燒或有毒液/氣體、
放射性物質洩漏等事故，造成人員死亡。

 其他造成人民生命、財產重大影響、重複發生或情況特殊致影
響公路運輸安全，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。



9

重大公路事故調查流程

重大運輸事故

事實資料

分析作業

改善建議

委員會審議

1

2

3

4

5

(1)值日官接獲通報、(2)指派主任調查官、(3)調查人員赴事故現場

殘骸蒐證、現場測量、紀錄器解讀、人員訪談、測試模擬

可能肇因、風險因素、其他發現

事實資料報告 期中安全通告

調查報告

(24小時輪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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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調查分組

主任調查官

汽車結構 汽車操作 道路 紀錄器 生還因素

公路總局
高公局

汽車/座椅
製造商

地方政府汽車所有人
/使用人

運安會
分組召集人

國內參與
機關(構)

技術顧問

紀錄器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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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相關法規

運輸事故調查法-第12條

• 運輸事故或疑似運輸事故發生後，運具使用人應確保其紀錄器資料之完整，不得使資料毀
損，或因繼續記錄而覆蓋滅失，運安會處置前，不得再開啟；如損及紀錄器資料之完整，
應負擔回復資料之相關費用。

運輸事故調查法-第14條

• 運安會為運輸事故調查之必要，得優先保管及處理運具、殘骸、紀錄器與該運輸事故有關
之其他資料及物品。

運輸事故調查法-第17條

• 第六條第一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，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基於調查之目的且於必要時，得要
求運具所有人、使用人、監理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（構），於限期內提供下列調查資料：

九、紀錄器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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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調查階段

• 事故車輛勘查：車體內外損壞狀況、駕駛座周邊、座椅、
輪胎狀況

• 現場勘查及量測：殘骸分布、運具運行軌跡、煞車痕及
刮痕等撞擊痕跡

• 紀錄器資料蒐集：傳統/數位行車紀錄器、行車視野輔
助系統、全球衛星定位系統(GPS)、其他車載影像資料、
事件資料紀錄器(EDR)、週邊CCTV

• 人員訪談：駕駛員、乘客、其他相關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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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器之運用

數位行車紀錄器

• 時間

• 距離、行車速度、引擎轉速

• 煞車作動(未驗證)

• 檔位推估

機械式行車紀錄器

• 時間

• 距離、行車速度

• 啟動狀態

• 撞擊前車速推估

其他紀錄器

• GPS軌跡(行車路徑)

• 行車影像(車速計算)

• 車體姿態(動態模擬)

• 駕駛座影像(檔位、操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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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事件資料紀錄器(EDR)

• 記錄撞擊前的操作行為

• 部分小型車車主手冊內會寫
到此項設備

• 通常會與安全氣囊控制模組
在一起

Event Data Recor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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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

• 紀錄器是事故調查中最重要的拼圖之一，可能成為破案
的關鍵。

• 紀錄器種類、規格眾多，事故撞擊前資料常有未被完整
記錄之狀況，或是錯誤的使用方式導致紀錄無效。

• 增加驗證之紀錄項目，對於掌握事故車輛行駛狀態可更
加完整，有利事故調查之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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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
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


